
《特装展台展商须知》附件 7

1. 特装展台                                                                                                                   

参展商租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会光地（36m2起租），委托展会推荐的或通过审核的特装施工企业使用与展
会标准展台装搭材料不同的制式材料进行复杂装修布展的展台。

2. 特装布展施工单位                                                                                                                   

2.1 在展会布展、展期及撤展期间，凡涉及展馆室内外展台搭建、拆除及展期维护施工的，请认真阅读并严格
遵守承办单位的有关规定与要求，包括《参展商手册》《展前通知》《进馆须知》《安全须知》《现场通告》《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展馆使用手册》《国家会展中心搭建设施安全管理标准》等；同时，积极配合中国政府有
关部门及承办单位的监督、检查与管理工作。

2.2 参展商与特装施工企业之间的任何约定或安排属双方之间的合约，如发生任何意外、事故或纠纷，双方应
循法律途径解决，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3. 展台特装申报办理                                                                                                             

3.1  报审内容
须向所在展区的主场搭建商提交特装展台搭建申请表和相关资料。双层特装展台以及层高超过4.5m
（含4.5m）的单层特装展台，须同时向审图服务商提交相关资料进行超高结构审核。请详见《参展商手册》
第三部分《展台设计与搭建》部分中的4.4“图纸审核”。

3.2  审图流程
1） 展会主场或审图服务商收到特装施工企业的申报材料后，于5日内进行审核。
2）  未通过图纸审核的，特装施工企业在接到展会主场或审图服务商修改意见书后5日内，应按整改要求重新
申报。

3） 展会主场和审图服务商审核完毕后，及时通知到申报单位，高度4.5m及以上展台的审图费由审图服务商
收取。

4. 展台有关要求                                                                                                             

4.1 单层展台特装布展有关要求
1） 展台设计及搭装高度为6m，其垂直正投影不得超出租用光地范围。
2） 展台结构设计必须稳固安全、布局合理，以免展台倒塌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事故。

4.2 两层展台特装布展有关要求
1） 展台设计及搭装高度不得超过8.5m。
2） 展台设计恒载及活载的总和不得超过展览场地的核定承载值。
3） 展台结构设计必须稳固安全，以避免展台倒塌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事故。
4） 背靠背展位间的结构一方高于另一方展位的，结构高出展位的搭建商需对超高部分进行美化处理，统一
印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LOGO；针对拒不美化处理的，承办单位有权采取措施强制处理，由此产生的
一切费用和责任将由该展位参展商委托的搭建商负责。



4.3  主通道特装限高有关要求
展厅的主通道只允许搭建单层展台，且限高为6米（含吊点高度）；其它区域的限高规定不变。

4.4  主通道特装通透性有关要求
主通道展台原则上须确保两个面无遮挡，不得对同一视觉面上的相邻展台造成视线阻碍，搭建结构不得
超过展台深度的1/2。

4.5  如展位内有场馆结构柱，结构柱美化高度不得大于展台高度，且结构柱上的固定设施如消防手动报警器等，
必须裸露。

5. 展会特装展台结构安全指引                                                                                                             

展会特装展台结构强度应当满足荷载所需要的强度，确保展台结构的整体强度、刚度、稳定性和各连接点的
牢固性，具体如下：

5.1   一般性要求（适用于单层特装展台和两层特装展台）
1） 展台结构主体墙落地宽度不小于120mm，以确保墙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超过6m的大跨度墙体及钢框架
结构之间应在顶部加设横梁连接，下部须加设立柱支撑。

2） 所有顶部加设横梁连接的特装展台，须提供横梁与主体连接的细部结构图，结构强度应当满足荷载所需
要的强度。横梁必须采用钢结构并连接牢固，柱梁连接必须要用螺栓或者其他安全固定材料，不得采用
搭接、绑扎等连接形式。

3） 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的，必须采用合格的钢化玻璃，要保证玻璃的强度、厚度（幕墙玻璃厚度不小于
10mm）；玻璃的安装方式应合理、可靠，必须制作金属框架或采用专业五金件进行玻璃安装，框架及五金件
与玻璃材料之间要使用弹性材料做垫层，确保玻璃使用安全；大面积玻璃材料应粘贴明显标识，以防破碎
伤人，若使用玻璃地台，则结构支撑立柱、墙体必须固定于地台下方，不得直接在光滑玻璃面上方搭设展台
结构。

4） 钢结构立柱应使用直径100mm以上的无焊接材料，底部焊接底盘，上部焊接法兰盘以增加立柱的受力面积。

5.2  两层特装展台的特殊要求
1） 搭建两层特装展台须提供展台结构图。另须提供：

I. 分布图（标明灯具、插座、总控制开关电箱的规格种类，安装位置，具体安装方式）；
II. 两层特装展台柱梁结构图（标明静载技术数据，活载技术数据、柱子底座尺寸及连接方式）。
III. 双层展台的材料明细清单及相关计算数据。

2） 搭建两层特装展台必须使用钢结构材料并作相应的加固处理，尤其承重结构必须采用钢材搭建，并做好
接地保护。

3） 两层特装展台柱梁的基础应采用地梁连接方式，并采用高强度螺丝连接加固，与地面接触面加硬胶防滑垫，
以防平移。

4） 两层特装展台手扶梯护栏杆不得低于1.2m，栏杆扶手面应做成弧形面，以防误放物体从栏杆上滑落。
5） 两层特装展台上层区域承载力不得小于400kg/m2，且上层区域仅限作洽谈交易或休息之用，不得以摆放
展品为主要用途，严格控制在上层区域逗留的人员数量。

6. 施工管理约定                                                                                                             

6.1 按参展手册的筹展时间进场施工，如需加班施工，应提前申请。
6.2 严格按已通过审核确定的展台设计图纸进行施工，未经展会审图服务商同意，不得擅自更改。



6.3 施工面积不得超出其约定范围。
6.4 展台设计搭装的材料应选用不燃或难燃材料，不得使用草、竹、藤、纸、树皮、泡沫、芦苇、可燃塑料板、
可燃地毯、布料和木板等物品作为装修材料。因特殊原因确需使用非不燃或难燃材料的，应事先征得展会
书面同意，并采用展会认为适当的防火处理措施，经展会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6.5 严禁在施工现场使用切割机、电锯、喷漆和香蕉水、酒精、立时贴等易燃品。
6.6 展馆内严禁烧焊（电焊、气焊）和明火作业。
6.7 施工时不得损坏或改变展台内或展台附近的任何固定设施，也不得利用展馆任何固定设施进行固定或
悬挂，展台上方天花也不允许进行任何装饰、吊挂。

6.8 展台范围内或附近如有消防设施、供电设施、通讯设施等设施的，施工时不得遮挡，应保持至少60cm的
安全或可操作距离，并在展台适当位置粘贴指示标识。

6.9 不得骑压封闭展馆地井配电箱，确需在其上面作特装布置时，必须至少预留1个面积大于配电箱盖尺寸的
活动检修口，确保能顺利打开地井配电箱盖板并方便故障处理。

6.10 原则上单层展台封顶面积不得大于160m2，双层展台严禁封顶。如因特殊原因确需突破规则的，须先书面
征得展会消防安全部门同意，然后才能进行施工，并采用展会消防安全部门认为适当的安全措施。

6.11 展台背面或侧面裸露部分均应采用双饰面美化处理，其中外饰面不允许有任何广告、宣传推广内容。
6.12 施工临时用电，应按临时用电规定要求执行。
6.13 展会安全部门人员、专业电工及上海市公安消防局人员按消防批文、本章相关约定及参展手册的相关
规定对所有施工展台进行监管检查，施工单位应自觉接受并配合检查，对不符合安全要求或存在安全
隐患的，应按检查人员提出的整改要求及时整改。

6.14 施工完毕后，所有的施工工具及施工物料不得存放于展台内或展台背面（侧面）的空间内，应在封馆前
全部清出展馆外。

6.15 按照承办单位相关要求和规定全面实施绿色布展，绿色展台普及率应达到100%。


